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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29E14-1《法學緒論(法律常識)完全攻略 》修訂表 

適用於【二版 2014/08/01】 

頁數 勘誤處 原文(原答案) 修正 說明 

69 第 52 題 下列關於監護宣告程序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(A)

不服監護宣告之裁定者，應提起抗告 (B)關於監

護宣告事由有無之認定，法院得依其裁量，命鑑

定人鑑定 (C)撤銷監護宣告之訴，受監護宣告之

人有訴訟能力 (D)於監護宣告之原因消滅後，依

民法規定得聲請監護宣告之人，得提起撤銷監護

宣告之訴 

本題刪除。 修法 

69 第 55 題 A AC  

73 第 81 題 C CD  

150 第 6 行 其中截選數個重要的契約類型略述如下：  其中節選數個重要的契約類型略述如下： 錯字 

202 第 12 行 (2)所謂至「二分之一」，係指法院在最高限度至

法定本刑二分之一之限度內，有自由裁量裁。 

(2)所謂至「二分之一」，係指法院在最高限度至

法定本刑二分之一之限度內，有自由裁量權。 

錯字 

232 第 11 行 主不得招收未滿十五歲之人為技術生。 雇主不得招收未滿十五歲之人為技術生。 少字 

244 第 23 行 4.核發通常保護令之核發： 4.通常保護令之核發： 贅字 

250 第 8 行 如於互惠國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領域內，設有住

所或營業所者，得依前述(三)之規定主張優先權。 

如於互惠國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領域內，設有住

所或營業所者，得依前述 3.之規定主張優先權。 

指示

錯誤 

252 第 14 行 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指指發明

人、新型創作人、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。 

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，指發明

人、新型創作人、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。 

贅字 

259 第 8 行 (3)前述(1)(2)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。 (3)前述(1)(2)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。 贅字 

262 第 5 行  治療 新增 

270 第 52 題 通常保護令失效前，當事人及被害人得聲請法院

延長期限最多為： (A)一年 (B)二年 (C)三年 

(D)四年 

通常保護令失效前，當事人及被害人得聲請法院

延長之，每次延長期間為幾年以下： (A)二年 

(B)三年 (C)四年 (D)五年 

修法

更正 

270 第 54 題 依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5 條之規定，通常保護令

的效力期限為：(A)有效期間一年以下，可聲請延

長一次，延長期間為一年以下 (B)有效期間六個

月以下，可聲請延長一次，延長期間為一年以下 

(C)有效期間六個月以下，可聲請延長一次，延長

期間為六個月以下 (D)有效期間一年以下，不可

聲請延長 

依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15 條之規定，通常保護令

的效力期限為： (A)有效期間二年以下，每次延

長期間為二年以下 (B)有效期間六個月以下，可

聲請延長一次，延長期間為一年以下 (C)有效期

間六個月以下，可聲請延長一次，延長期間為六

個月以下 (D)有效期間一年以下，不可聲請延長 

修法

更正 

284 第 19 題 我國民法官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 我國民法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 贅字 

295 第 11 題 (A)僅有女性職工方有生理假。(C)男性職工之配

偶分娩時，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三日。(D)受僱者任

職滿一年後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，得申請育嬰

(A)僅有女性職工方有生理假。(C)男性職工之配

偶分娩時，雇主應給予陪產假五日。(D)受僱者任

職滿六個月後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，得申請育

修法

更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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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，但不得逾二

年。可知不論男性女性職工也可申請育嬰假。 

嬰留職停薪，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，但不得逾

二年。可知不論男性女性職工也可申請育嬰假。 

306 第 12 題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，為審議、諮

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，各級主管機關應設

性別工作平等會。同法第 4 條第 1 項則指出，本

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；

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(市)政府。 

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，為審議、諮

詢及促進性別工作平等事項，各級主管機關應設

性別工作平等會。同法第 4 條第 1 項則指出，本

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勞動部；在直轄市為

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(市)政府。 

修法

更正 

320 第 17 題 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5 條第 1 項：「本法所稱獨占，

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，或具有壓倒

性地位，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。」 

參照公平交易法第 7 條第 1 項：「本法所稱獨占，

謂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狀態，或具有壓倒

性地位，可排除競爭之能力者。」 

條號

誤植 

 

(更新日期：2015-06-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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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15/06/18 新增第 69、73、150、202、232、244、250、252、259、262、270、284、295、306、320 頁勘誤 

 


